附件3

认定需提供的附件及证明材料

请按以下内容准备申报材料，并严格按以下顺序统一编排纸质材料（1式1份双面打印；书装；首页附目录)：
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企业“三证合一”工商营业执照（提交PDF格式文件）。
三、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表。
四、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申请报告。
五、带统计局水印的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目情况（107-1表《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107-2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未列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参照上述表格格式填报后提交（加盖公章，合并扫描）。
六、2024及2025年企业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审计报告须有有效的备案二维码，如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未披露研发费用，则需同步提交财务报表（加盖公章）。
七、企业技术中心成立相关证明文件、正常运作一年以上佐证材料复印件。
八、企业报告年度（2025年）完税证明（需有税务部门公章）。
九、信用中国（广东/珠海）信用报告、无失信异常承诺书、无重大事故声明。
十、认定表及其他相关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包括：

（1）企业职工总数证明材料
（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证明材料
（3）从事研发的外部专家人员证明材料
（4）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及研发用软件购置费证明材料
（5）拥有的有效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6）报告年度被受理的知识产权证明材料
（7）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标准证明材料
（8）拥有的国家级、省级研发平台证明材料
（9）产学研合作协议、高校联合研发项目等佐证材料复印件
（10）其他奖项证明材料
（11）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证明材料的相关要求请参照附件4中的填写说明。
另补充说明如下：


1.企业职工总数证明提供2025年度12月份的个税缴纳人数汇总截图（需加盖公司章）或社保缴纳人数汇总证明材料（需带有省级或所在地市社保部门公章），以上两者择其一提供即可。

2.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的社保证明建议提供带有省级或所在地市社保部门公章的个人缴费或参保证明文件；如为公司导出的全员社保名单，需带有省级或所在地市社保部门公章，并单独标记专职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姓名，否则不予认可。
3.学历或职称证书、聘用合同复印件（按就高原则提供不少于8人的学历复印件材料，中级以上职称必须提供）；提供近半年社保记录截图或所得税纳税单截图（不少于20人）。
4.企业技术中心高层次研发人员：需提供高层次研发人员名单（姓名、岗位、职称/学历、人才称号）、职称证书（副高级及以上）、博士学历/学位证书、社保缴纳证明，如有市级以上人才工程入选者等相关人才称号，需同步提供对应证书或文件。

5.企业技术中心外部专家：需提供外部专家名单（姓名、单位、职务职称、服务月数、服务内容）、职称证书（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学历/学位证书、聘用协议或服务合同、劳务报酬支付凭证（如银行回单）。
6.技术开发仪器设备与研发用软件购置费发票复印件（300万以上）。发票需与财务系统账面金额一致，且设备所有权必须属于申报单位；提供的发票需清晰、易识别。如存在已抵扣仍计算含税价、提供重复发票或模糊发票、未转固等，将剔除该设备。
7.企业知识产权清单，证书、受理通知书复印件（复印件佐证材料不多于30件，优先提供发明专利，发明专利需同时提供权利要求书复印件）。

8.指标评价年度的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列表（有研发费用专项审计报告的无需提供列表）。






